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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为优化公司战略布局，进一步巩固公司主导产品烯烃的产能规模优势，增

强全产业链综合竞争实力，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95,000 万元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宝丰能源集团烯烃二厂有
限公司共同在内蒙古设立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子公司”）。

（二）2020 年 7 月 1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以 9 票赞成、 0 票
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宜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视本次对外投资进展及投资主体从
事具体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三）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投资方基本情况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烯烃二厂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及财务

数据已在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
三、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

登记为准）
（二）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图克项目区

B326 室
（三）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四）股东及股东出资情况：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95,000 万元，持有 95%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宝丰能

源集团烯烃二厂有限公司出资 5,000 万元，持有 5%股权。
（五）经营范围：
高端煤基新材料（不含危险品）生产及销售；煤炭开采、洗选及销售；煤气化制

烯烃及下游产品项目建设（不含相关危险品项目）；矿用设备生产及维修；压力容
器、压力管道安装、维修及检测；仪表、阀门校验；内部研发、人事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结果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计划投资的子公司设立地点为内蒙古乌审旗，位于以宁夏宁东、内蒙古鄂

尔多斯、陕西榆林为核心的能源化工“金三角”地区。 该地区是全国罕见的能源富集
区，化石能源储量达到 20102 亿吨标准煤，占全国的 47.2%，同时蕴含丰富的光能、
风能资源。 该区域位于我国中心腹地，交通便利，煤矿地质条件好，开采成本低，为
未来项目发展提供了质优价低的原料保障。

公司在该地区设立子公司将进一步延伸煤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真正实现鄂尔
多斯煤炭资源由“燃料型”向“原料型”转变，产品由“一般加工”向“高端制造”转变，
实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做强、做大煤制烯烃及下游高端材料和精细化工产业。 本

次对外投资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规模优势和行业战略地位，对公司整体盈利
能力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子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资金投入将根据新设立公司的业务进展情况

分期进行，短期内对公司财务和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三）可能存在的风险
内蒙子公司的成立尚需取得当地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和批准，其未来经

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国家政策、宏观经济、市场竞争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 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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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杭州名振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3 亿元
公司对各级子公司累计新增担保总额：9.905 亿元（含本次）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

名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名振”）向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
下简称“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固定资产借款人民币 3 亿元，为此，本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杭州名振以其名下持有的项目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全
资子公司上海秀弛实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杭州名振 100%股权质押给大连银行上海
分行。

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关于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各级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在
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5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在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公司临时公告 2020-035、2020-040 和 2020-054）。

本次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上述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公
司各级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所融资金用于子公司生产经营，风
险可控。

二、被担保企业基本情况
杭州名振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法定代表人为张燕琦，注

册资本：1 亿元，经营范围：基础工程的设计、施工，房地产开发，实业投资，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
理财等金融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建材销售。

1、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191,310.81 193,837.25

负债总额 186,424.98 189,372.15

净资产 4,885.83 4,465.10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941.51 -420.73
2、杭州名振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秀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杭州名振实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杭州名振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签署《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申请借款人民币 3

亿元，期限为 36个月。 为保障相关协议项下义务和责任的履行，相关各方与大连银行上
海分行签署《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文件，公司作为保证人，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杭州名振以其名下持有的项目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上
海秀弛实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杭州名振 100%股权质押给大连银行上海分行。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以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新增担保额度起算，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为各级子公司累计新增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9.905 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67%。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0 年 7 月 2 日
报备文件：
1、《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公告编号：2020-070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福能转债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转股的金

额为 1,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23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比例为 0.00001%。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转股金额为 80,000 元，因转
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9,294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0.0006%。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2,829,920,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97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32 号）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公开
发行了 2,83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28.30 亿元，债券期
限为 6 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61 号”文同意，公司 28.30 亿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福
能转债”，债券代码“110048”。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
本次发行的“福能转债” 自 2019 年 6 月 14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转股代码
“190048”， 初始转股价格为 8.69 元 / 股。 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后转股价格自
2019 年 7 月 29 日调整为 8.48 元 / 股， 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后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6 月 8 日调整为 8.23 元 / 股，增发新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调整为 8.12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本次福能转债转股期间为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转股的金

额为 1,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23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比例为 0.00001%。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

份数量为 9,294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0.0006%。
（二）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2,829,920,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

例为 99.997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0年 3月 31日）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增发新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变动后
（2020年 6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0 - 208,540,956 208,540,956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551,834,745 123 0 1,551,834,868

总股本 1,551,834,745 123 208,540,956 1,760,375,824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部
咨询电话：0591-86211285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证券代码：600483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6
转债代码：110048 转债简称：福能转债
转股代码：190048 转股简称：福能转股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 2,244.5 万元“亨通转债”转换成公司股

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429,966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8%。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亨通转债”金额为
171,055.5 万元，占“亨通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8.70%。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00 号）核准，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公开发行了 1,733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
格为每张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3,300.00 万元，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53 号文同意，公司 17.33 亿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亨通转
债”，债券代码“11005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及《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亨通转债”自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2019 年 9 月 26 日起可
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转股期间为 2019 年 9 月 26 日至 2025 年 3 月 18 日，转股
代码“190056”，初始转股价格为 21.79 元 / 股，目前转股价格为 15.58 元 / 股。

二、 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亨通转债” 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 转股的金额为 18.4

万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1,735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6%。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已有 2,244.5 万元“亨通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 累计转股股数为 1,429,966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8%。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71,055.5 万元，占可转债发
行总量的 98.70%。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变动前
（2020年 3月 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0年 6月 30日）

限售条件流通股 91,001,721 91,001,72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61,743,620 11,735 1,861,755,355

总股本 1,952,745,341 11,735 1,952,757,076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3430985
传真号码：0512-63092355
邮箱：htgd@htgd.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证券代码：600487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0-073 号
转债代码：110056 转债简称：亨通转债
转股代码：190056 转股简称：亨通转股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 728,551,000 元“广电转债”转换为公司

股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1.07%；累计转股数量 105,434,064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7.4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余额为
71,449,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8.9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8]41 号文核准，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8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 按面值发行，发
行总额 80,000 万元，期限 6 年。 2018 年 7 月 3 日，公司发布《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结果公告》（临 2018-036 号）。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03 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8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转债简称
“广电转债”，转债代码“110044”。

（三）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

“广电转债”自 2019 年 1 月 3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转股期为 2019 年 1 月 3 日至
2024 年 6 月 26 日， 初始转股价格为 6.91 元 / 股。 2019 年 6 月 13 日， 公司因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转股价格由 6.91 元 / 股调整为 6.90 元 / 股。 详见公司《关
于“广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临 2019-032 号）。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本次转股情况
2020 年第二季度（即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累计 68,000 元“广电

转债 ” 转换为公司股份， 转股数量 9,839 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累计
728,551,000 元“广电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1.07%；累计转股
数量 105,434,064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7.43%。

（二）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余额为 71,449,000 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 8.9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0年 3月 31日）

2020年第二季度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0年 6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710,391,914 9,839 710,401,753

总股本 710,391,914 9,839 710,401,753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29-87991257
咨询邮箱：600831@china.com
特此公告。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证券代码：600831 证券简称：广电网络 编号：临 2020-044 号
转债代码：110044 转债简称：广电转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公司发行的“明阳转债”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

份。 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明阳转债有人民币 58,000 元转
换为公司 A 股股份，转股数量为 4,59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333%。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共有人民币 58,000 明阳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 累计转股数量为 4,592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33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699,942,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6588%。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2553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公开发行了 17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 发行总额
170,000 万元，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311 号”文同意，公司 170,000 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0 年 1 月 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明阳
转债”，债券代码“113029”。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
发行的“明阳转债”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初始转
股价格为人民币 12.66 元 / 股， 因公司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自 2020 年 5 月 28
日起，转股价格变为 12.58 元 /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
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明阳转债” 转股期为：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 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明阳转债有人民币 58,000 元转
换为公司 A 股股份，转股数量为 4,59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333%。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共有人民币 58,000 明阳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 累计转股数量为 4,592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333%。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699,942,000 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 99.99658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应列表说明因可转债本次转股导致的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0年 6月 2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0年 6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54,980,055 0 454,980,05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24,742,323 4,592 924,746,915

总股本 1,379,722,378 4,592 1,379,726,970

四、其他
联系部门：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60-28138632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0-075
转债代码：113029 转债简称：明阳转债
转股代码：191029 转股简称：明阳转股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自 2019 年 9 月 19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 公司 A 股可转债累计有人民币

176,000 元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 14,115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4%。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3,499,824,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5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6 号），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者“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面值总额 35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浙商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按面值发行，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46 号文同意， 公司 35 亿元可转债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浙商转债”，债券代码
“113022”。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浙商转债”自 2019 年 9 月
19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 转股代码“191022”， 当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2.37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 2019 年 9 月 19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 公司 A 股可转债累计有人民币

176,000 元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 14,115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4%。 其中，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公
司 A 股可转债有人民币 6,000 元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转股数量为 481 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3,499,824,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5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0年 3月 31日）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2020年 6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124,825,159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08,521,875 +481 3,333,347,515

总股本 3,333,347,034 +481 3,333,347,515

注：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计
2,124,825,159 股，已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起上市流通。

四、其他
联系部门：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901964
联系传真：0571-87901955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 号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0-054
转债代码：113022 转债简称：浙商转债
转股代码：191022 转股简称：浙商转股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 6 月 30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7,536,285.43 元（未经审计），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45%。 现将公司在上述期间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公告如下：
序号 补助项目 获得补助时间 补助金额（元）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1 科技创新积分资助 2019年 7月 11日 160,800.00 关于办理 2018年度企业科技创新积分资助相
关手续的通知 收益相关

2 参与标准制订获资助款 2019年 12月 26日 100,000.00 张市监〔2019〕135号 收益相关

3 比例补贴和超比例奖励 2019年 12月 27日 73,720.00 张家港市用人单位按比例补贴和超比例奖励
申请表 收益相关

4 2019年第一批 IPO苏州市级财政奖补 2019年 12月 30日 500,000.00 苏财金基〔2019〕13号 收益相关
5 2018年度企业开发新产品项目奖励 2020年 1月 23日 2,552,100.00 张工信〔2019〕11号 收益相关

6 企业稳岗补贴 2020年 2月 29日 207,566.02 张家港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办理指南
（新） 收益相关

7 企业稳岗补贴 2020年 3月 13日 243,799.41 张家港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指南 收益相关

8 2019年度高质量发展产业扶持政策企业研发机
构项目资金 2020年 4月 15日 260,000.00 张科管〔2020〕1号 收益相关

9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优秀企业奖励 2020年 4月 15日 30,000.00 张应急〔2020〕19号 收益相关
10 2019年文明企业标兵 2020年 6月 29日 20,000.00 张经工发〔2020〕5号 收益相关
11 企业资本运作资助 2020年 6月 30日 13,388,300.00 张委发〔2019〕41号 收益相关

合计 / 17,536,285.43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332 证券简称：苏州龙杰 公告编号：2020-025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累计共有 339,000元“玲珑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为 18,08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507%。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999,661,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83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04 号）核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8年 3月 1日公开发行了 2,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
行总额 20亿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33号文同意，公司 2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 2018年 3月 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玲珑转债”， 债券代码
“113019”。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玲珑转债”自 2018年 9月 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 A股普通股，
初始转股价格为 19.10 元 / 股。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公司于 2018 年 6 月实施了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玲珑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8 年 6
月 15日起由原来的 19.10元 /股调整为 18.84 元 / 股； 于 2019 年 6 月实施了 2018 年年
度权益分派， 玲珑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起由原来的 18.84 元 / 股调整为

18.55元 /股；于 2020 年 6 月实施了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玲珑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0
年 6月 11日起由原来的 18.55元 /股调整为 18.12元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2018年 9月 7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共有 339,000 元“玲珑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18,086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507%。 其中， 自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公司 A 股可转债有人民币 47,000 元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转股
数量为 2,542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999,661,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 99.983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0年 3月 31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
（2020年 6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807,000 0 12,807,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87,208,544 +2,542 1,187,211,086

总股本 1,200,015,544 +2,542 1,200,018,086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5-8242726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证券代码：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0-052
转债代码：113019 转债简称：玲珑转债
转股代码：191019 转股简称：玲珑转股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20-055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得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重整投资人资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竞拍取

得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重整投资人资格。 公司拟通过受让标的公司股权的形式取
得建筑工程总承包特级资质及建筑行业设计甲级资质， 上述资质属建筑工程行业
最高资质等级。 目前，公司由建筑钢结构专业承包企业向集钢结构建筑工程设计、
工程技术、工程管理及施工总承包于一体的工程创新服务标杆企业发展，创新业务
模式，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上述资质的竞得，将大大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

一、主要情况
1、竞拍标的：中程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程建工”）、华地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地建设”）重整投资人资格。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中程建工成立于 1996 年 10 月 12 日，法定代表人杨迪灿，住所：浙江省诸暨市

浣东街道暨东路 666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81256151582Y，注册资本 30800 万
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等。 中
程建工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以及设计资质甲级资质等多项资质。

华地建设成立于 1999 年 1 月 15 日，法定代表人周燕，住所：绍兴市汇鑫大厦
2001 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02712527054E，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主要经
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水电及暖通设备安装等。 华地建设拥有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资质。

3、成交价格：78,570,500 元，竞价成交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
4、债权债务：重整投资人通过受让标的公司股权的方式取得留存公司的重整资

产并承担相应义务，重整资产范围包括建设工程施工资质等资质、在建未完工项目
以及处于保质期的项目以及其余列入重整资产范围的资产； 未列入重整范围的资
产、负债，由管理人单独进行处置，处置所得用于清偿债务。

5、股份取得：标的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经法院依法裁定批准后，办理股权交
割手续。

6、款项退还：如《重整计划（草案）》未经债权人通过或法院批准，自相关法院文
书送达管理人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退还支付的价款。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有助于公司快速取得行业最高资质，提升重大项目承接能力，提高公司盈利能
力，进一步推进公司 EPC 新业务模式的形成，加快公司“成为（钢结构）公共建筑系
统创新服务集成商”标杆企业的战略实现。

三、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已竞得重整投资人资格，尚待标的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经法院依法

裁定批准后实施股权交割。 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